
杨凌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杨职院发〔2016〕57 号

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关于

印发学院《基建维修工程变更和

经费追加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各分院（部）、处室（中心）《杨凌职业技术学院基建维修工程

变更和经费追加管理规定》已经 2016 年第 5 次院务会议同意，

现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杨凌职业技术学院

2016 年 5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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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凌职业技术学院

基建维修工程变更和经费追加管理规定

第一条 为了严格执行学院基建维修工程项目预算，规范

基建维修工程变更和经费追加管理，根据学院《落实“三重一

大”决策制度实施办法》(杨职院党发〔2014〕44 号)《财务预

算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（杨职院发〔2014〕83 号）等相关制度，

结合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基建维修工程，是指利用学院自筹资

金及财政专项资金开支的基建建筑工程和维修改造工程（含线

路管道改造工程、设备改造安装工程、装饰装修工程、绿化改

造工程）。

第三条 基建建筑工程和维修改造工程未涉及经费追加的

变更，一般性变更，由后勤基建部门提出变更报告或签证，分

管院领导进行审批；重要内容变更的，由后勤基建部门提出，

分管院领导审核，院长审批；主要关键内容发生变更的，根据

项目立项审批的主体，由院务会或党委会审批。

第四条 基建建筑工程项目和维修改造工程项目变更需要

经费追加，基建建筑工程项目变更经费追加超过合同价 10%、维

修改造工程项目变更经费追加超过合同价 30%的，需按立项审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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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办理。

第五条 基建建筑工程项目变更需要经费追加的，累计追

加 2 万元以下的，由后勤基建部门提出，后勤基建部门负责人

审核后报分管院领导审批；累计 2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，后

勤基建部门负责人初审报分管院领导审核后，由院长审批；累

计追加经费 5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以下的，由院务会研究审批，

累计 100 万元以上的，由院务会研究审议后报党委会审批。

第六条 维修改造工程项目变更需要经费追加的，累计追

加 2 万元以下的，由后勤基建部门提出，后勤基建部门负责人

审核后报分管院领导审批；累计 2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，后

勤基建部门负责人初审报分管院领导审核后，由院长审批；累

计追加经费 20 万元以上 50 万元以下的，由院务会研究审批，

累计 50 万元以上的，由院务会议研究审议后报党委会审批。

第七条 后勤基建部门要严格执行基建维修工程立项审批

规定和程序，严格管理在建基建维修工程项目，加强施工全过

程和质量监督，对施工质量具体负责，减少变更和经费追加。

第八条 基建维修工程变更必须在履行变更签证审批后，

方可实施。有监理单位的项目，必须由监理单位、工地代表、

工程技术负责人、后勤基建部门负责人共同签署意见，按变更

规定程序审批；没有实施工程监理的项目由现场负责人、工程

技术负责人、学院后勤基建部门负责人签字后，按变更规定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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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审批。

第九条 基建维修工程变更签证要内容详细，清楚准确，

不得修改，完成变更审批后，加盖主管部门印章，由专人妥善

保管，作为项目决算审计的材料提交。变更审批未完成或内容

不详不准、存在涂改的，项目决算审计时不予采用。

第十条 本规定所称“以下”均不包括所指本数，“以上”

均包括所指本数在内。本规定所列内容与学院相关制度中不一

致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本规定由财务部门会同监察审计和后勤

基建部门解释。本规定自学院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
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6 年 5月 18 日印

共印：3 份


